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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 州 市

人 民 政 府 文 件

柳政规〔2022〕7号

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柳州市城镇职工
大额医疗保险暂行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机关各有关委、办、局，柳东新区、阳

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管委会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柳州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暂行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柳州市人民政府

2022年 1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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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暂行办法
（2022年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本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，解决

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大额医疗费用负担、

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内个人自付超过一定数额的医疗费用负

担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

第 35 号）、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1998〕44号）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市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对柳州市城镇职工大额医疗保

险（以下简称大额医疗保险）实施行政管理，市、县区（新区）

税务部门负责大额医疗保险费的征收，市、县区医疗保障经办机

构具体负责大额医疗保险费的管理和支付。

第三条 参加大额医疗保险的对象，是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且参保状态正常的参保人（含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

的人员）。大额医疗保险保费由用人单位或个人缴纳。

第四条 柳州市本级及所辖县区（新区）的城镇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参保人员参加大额医疗保险的，享受大额医疗保险待遇。

第五条 大额医疗保险缴费，在职职工每人每年 72元按年缴

纳，在缴费所属年内有效。

第六条 退休人员每人一次性缴纳 1440元，终身享受大额医

疗保险待遇。

经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退休的参保人员，在办理“在职”转“退休”

医疗保险变更手续时，缴纳一次性大额医疗费 1440元。未办理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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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手续或已办理变更手续但未缴清一次性保费的退休人员，以及

已满足年龄条件但未得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退休的参保人员，仍

应按照在职人员标准缴费和享受待遇。

第七条 大额医疗保险基金在基本医疗支付范围内统筹使

用，实行单独管理、单独核算、专款专用。当年结余的本金和利

息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，当年如有超支，从历年滚存结余中支付。

历年滚存结余低于 3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的，及时研究调整筹资或

待遇标准。其收支情况接受市财政、审计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八条 参保人员新参保享受大额医疗保险待遇的等待期，

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参保待遇等待期一致。等待期内发生

的医疗费用，大额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，由个人自行承担。

第九条 参保人员不及时续缴大额医疗保险费的，从次月 1

日起暂停享受大额医疗保险待遇；补缴后大额医疗保险待遇的恢

复时间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恢复时间一致。

第十条 已按规定缴纳的大额医疗保险费不予退还。

第十一条 大额医疗保险的参保年度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参保年度一致。参保人员因各种原因不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待遇期间，也不享受大额医疗保险待遇。

第十二条 大额医疗保险待遇包括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及大额

医疗补助。

第十三条 大额医疗费用统筹

（一）支付范围及支付比例：

1. 符合国家、自治区、柳州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，

但超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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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，大额医疗费用统筹支付比例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支付比

例一致。

2. 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“双通道”管理的部分国家谈判药品费

用，由大额医疗保险基金支付，支付比例为：在职人员 70%，退

休人员 75%。

（二）年度最高支付限额：15万元。

定点零售药店“双通道”管理的部分国家谈判药品费用、门诊

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与住院医疗费用合并计算大额医疗费用统筹

年度最高支付限额。

第十四条 大额医疗补助

对当年度医疗费用个人负担较高的参保人员，使用大额医疗

保险基金进行大额医疗补助。

（一）支付范围：

1.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、按照政策规定办理转院或

异地住院所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个人负担费用（不含

起付标准、自费、家庭成员使用的个人账户金额以及工伤、生育

等费用），使用实行“双通道”管理的部分国家谈判药品所发生的个

人负担费用，年度内累计超过 6000元以上的部分。

2. 办理了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审批的恶性肿瘤、器官移植后

抗排斥治疗、慢性肾功能不全（透析治疗）参保人员在选定定点

医疗机构门诊治疗的，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门诊医疗费用中，

该病种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年度门诊起付标准以上，由个人按

比例承担的医疗费用。

（二）支付比例：60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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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年度最高支付限额：15万元。

定点零售药店“双通道”管理的部分国家谈判药品费用、门诊

特殊慢性病【恶性肿瘤、器官移植后抗排斥治疗、慢性肾功能不

全（透析治疗）】医疗费用与住院医疗费用合并计算大额医疗补助

年度最高支付限额。

第十五条 职工大额医疗保险待遇向重病人群倾斜，重病人

群认定标准、具体病种及支付比例倾斜政策等由市医疗保障行政

部门组织市医疗专家研究确定，可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运行情况适时调整。具体管理办法由市医疗保

障行政部门另行制定。

第十六条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或住院，或在定点

零售药店取药，应由大额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，凭医保

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记账，由市、县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定

点医药机构结算；其余应由个人承担的医疗费用，由个人现金支付。

参加住院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，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及大额医

疗补助仅支付其住院医疗费用。

第十七条 参保人员在我市行政管辖范围内定点医药机构就

医或购药的，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及大额医疗补助均在定点医药机

构直接结算。按照政策规定办理转院或异地住院所垫付的住院医

疗费用，符合大额医疗费用统筹及大额医疗补助规定的，在办理

报销手续时直接结算。

第十八条 大额医疗保险缴费和待遇标准，今后可根据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、筹资水平和医疗费用等因素，由市医疗保障行政

部门和市财政部门适时调整，最大限度减轻个人医疗费用负担。



- 6 -

第十九条 与大额医疗保险相关的医疗管理、医疗监督与处

罚等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1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柳州市城

镇职工大额医疗保险暂行办法（2013）》（柳政办〔2013〕113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柳抄送：市委办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。发

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. 2022年 1月 21日印发发


